附件1

出租房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书
　　为加强出租房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责任书。   

　　一、居住房屋出租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居住房屋的消防安全负责，居住房屋应当符合下列消防安全要求：  

　　（一）居住房屋不得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二）室内电气产品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经法定机构检验或认证合格； 

　　（三）为每一承租户配备口罩、报警哨和手电筒等设施，并按照不少于1具的标准配置灭火器，灭火器应当选用3公斤以上的磷酸铵盐（ABC）干粉灭火器或相应量的灭火器,居住10人以上的出租房居室、公共走道应当安装火灾探测报警器或者智能火灾预警装置； 

　　（四）居住30人以上的居住出租房、集中使用明火灶具,厨房设置简易喷淋装置,居住房屋的外窗不应安装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房间的窗户或阳台不得设置金属栅栏，确需设置的，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 

　　（五）设置在三层及三层以上且仅设有一部疏散楼梯的多层居民自建房，应当在公共区域处至少设置一部逃生软梯，并在各层外窗对应处设置启用装置。如不具备设置逃生软梯条件的，三层以上设有外窗的居室应当设置逃生绳； 

　　（六）三层及三层以上的多层居民自建房的疏散楼梯不得采用木楼梯或者未经防火保护的室内金属梯； 

　　（七）电瓶车一律不停放楼道间等区域，电瓶车一律不过夜充电,居住30人以上的居住出租房，按照“有固定充电插座、有断电保护装置、有简易自动喷淋系统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的要求，建设符合安全标准的电动车集中停放点和充电装置； 

　　（八）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省级地方标准规定的消防安全要求。 

　　二、出租方必须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出租房，并承担出租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出租方应当作出消防安全承诺，与承租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应当明确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安全责任未明确的，由出租方负责。出租方应督促承租方履行消防安全义务，保证居住出租房的消防安全。   

　　三、出租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出租房的户（房）主为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居住出租房的消防安全负责，申请房屋租赁登记时向街道提交居住出租房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二）居住出租房按照要求配置消防设施，严禁将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用于出租，已经出租的必须按照《杭州市居住出租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杭州市居住 出租房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整改；   

　　（三）出租方对居住出租房进行维修管理，确保其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   

　　（四）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做好检查记录，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五）居住出租房内居住人数应当符合要求，并报公安派出所备案，同时应及时督促承租方按照规定向有关单位和部门申报登记、备案手续；   

　　（六）居住出租房发生火灾时，迅速组织人员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四、其他 

　　 此责任书一式贰份，由房屋出租人、村（居）民委员会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房屋出租人：                 年   月  日

村（居）民委员会：                       年   月  日

                              

